
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

108 學年度個人申請審查資料項目及準備指引 
 審查資料項目: 高中（職）在校成績、成果作品、競賽成果（或特殊表現） 

證明、自傳（學生自述）、讀書計畫（含申請動機） 

 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

審查項目 審查重點 準備指引 

高中（職）在校成績 
1、 總平均成績(班排名百分比) 
 

 

成果作品 
1、 提供藝術或設計相關作品

(含展覽作品) 
1、 作品創新與創造力 
2、 作品整體感染或吸引力 

競賽成果（或特殊表現）

證明 

1、提供相關競賽成果或表現之

證明 
 

1、參加專題、競賽之過程與

成果表現。 
2、或提供其他特殊表現之證

明 

自傳（學生自述）、讀書

計畫（含申請動機） 

1、 與藝創系之連結 
2、 人格特質與能力 
3、 申請動機 
4、 就讀期間專業能力培養 
5、 畢業後規劃 

1、 請具體說明求學階段與

本系連結之人事物 
2、 請說明人格特質為何適

合就讀本系 
3、 人生中遇到最大的困難

或挑戰及如何解決? 
4、 具體說明為何想申請本

系?(因為什麼契機或事

件等等) 
5、 高中期間就讀本系之準

備，就讀後如何學習相關

課程? 
6、 畢業後的規劃，如:升學

或就業及相對應之準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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